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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项.民用枪支持枪许可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治安管理支队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288

申请：申请人提供申请材料

受理：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有关要求的，一次

性告知申请人；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

职责范围的不予受理，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有关

要求予以受理，发放书面受理决定。

审查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

是否批准

制发不予许

可决定并告

知理由。
根据审核情况，做出予以许可的决定并向申请方

出具许可决定书，抄送相关部门

否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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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项.枪支及枪支主要零部件、弹药运输许可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治安管理支队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288

申请：申请人提供申请材料

受理：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有关要求的，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；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责范围的不予受理，申请材料齐

全且符合有关要求予以受理，发放书面受理

决定。

审查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

是否批准

制发不予

许可决定

并告知理

由。

根据审核情况，做出予以许可的决定并向申

请方出具许可决定书，抄送相关部门

否

是



3

第 3 项.射击竞技体育运动枪支及枪支主要零部件、弹药运输许可

承办科室：治安管理支队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288

申请：申请人提供申请材料

受理：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有关要求的，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；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责范围的不予受理，申请材料齐

全且符合有关要求予以受理，发放书面受理

决定。

审查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

是否批准

制发不予

许可决定

并告知理

由。

根据审核情况，做出予以许可的决定并向申

请方出具许可决定书，抄送相关部门。

否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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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项.举行集会游行示威许可流程图

申请：说明集会、游行、示威的目的、方式、

标语、口号、人数、车辆数、使用音响设备的

种类与数量、起止、时间、地点（包括集合地

和解散地）路线和负责人的姓名、职业、住址。

受理：市公安局治安部门受理，存在可当场更

正的当场更正，材料不全的告知补正。

审查：书面审查、实地踏勘，进行评议。

是否批准

制发不予

许可决定

并告知理

由。

在法定期限内决定制发准予许可决定书，并

在申请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二日前送达申请单

位负责人。

否

是

承办科室：治安管理支队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0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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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项.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治安管理支队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097

申请：申请人提供申请材料

受理：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有关要求

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；不属于许可范

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的不予受

理，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有关要求予以

受理，发放书面受理决定。

审查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

是否批准

制发不予

许可决定

并告知理

由。

根据审核情况，做出予以许可的决定并向

申请方出具许可决定书，抄送相关部门

否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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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项.保安服务公司设立及法定代表人变更许可流程图

改正后

不符合

承办科室：治安管理支队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040

申请

提出申请，提交相关申请材料

更
正

申

请

受

理

后

不予受理决定书/
补正告知书

受理决定书
受理

收到申请材料后，决定是否办理

不符合
材料审核

（鉴定评审机
材料改正

符
合

审查

符合

决定

办结

（设区的市级公

安机关）

符合不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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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项.保安员证核发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治安管理支队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040

报名

（申请者）

更
正

申

请

受

理

后

不予受理决定书/
补正告知书

（各县、分局保安

监管部门）

受理决定书

（各县、分局保

安监管部门）

报名材料受理

（各县、分局保安监管部门）

报名材料审核

（鉴定评审机

构）

不符合 告知申请人

（各县、分局保安监管部

门）

符合

考试资格审核

（各县、分局保安监管部门）

无异议

组织考试

（各县、分局保安监管部门）

不符合符合

核发保安员证

（各县、分局保安监管部门）
不予核发保安员证

（各县、分局保安监管部门）

符合不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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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项. 举办焰火晚会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许可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治安管理支队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288

申请：申请人提供申请材料

受理：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有关要求的，一次性告知

申请人；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的不

予受理，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有关要求予以受理，发放

书面受理决定。

审查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

是否批准

制发不予许可

决定并告知理

由。

根据审核情况，做出予以许可的决定并向申请方出具许可

决定书，抄送相关部门

否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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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 项.爆破作业单位许可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治安管理支队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288

申请：申请人提供申请材料

受理：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有关要求的，一次

性告知申请人；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

职责范围的不予受理，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有关

要求予以受理，发放书面受理决定。

审查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

是否批准

制发不予许

可决定并告

知理由。
根据审核情况，做出予以许可的决定并向申请方

出具许可决定书，抄送相关部门

否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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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 项.爆破作业人员资格认定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治安管理支队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288

申请：申请人提供申请材料

受理：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有关要求的，一次

性告知申请人；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

职责范围的不予受理，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有关

要求予以受理，发放书面受理决定。

审查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

是否批准

制发不予许

可决定并告

知理由。根据审核情况，做出予以许可的决定并向申请方

出具许可决定书，抄送相关部门

否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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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1 项.城市、风景名胜区和重要工程设施附近实施爆破作业审批流

程图

承办科室：治安管理支队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288

申请：申请人提供申请材料

受理：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有关要求的，一次性

告知申请人；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责

范围的不予受理，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有关要求予

以受理，发放书面受理决定。

审查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

是否批准

制发不予许

可决定并告

知理由。
根据审核情况，做出予以许可的决定并向申请方出

具许可决定书，抄送相关部门

否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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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 项.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许可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埇桥分局治安大队

联系电话：0557-2553197

申请：申请人提供申请材料

受理

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材

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

审查

申请材料是否齐全、是否符合法定形式，或

者申请人是否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

部补正申请材料。

实地核查

根据需要实地核查

不予许可
决定

办结

发《准予运输许可证》或《驳回

通知书》，通知申请人领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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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3 项.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刑侦支队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176

申请：申请人提供申请材料

受理

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材

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

审查

申请材料是否齐全、是否符合法定形式，或

者申请人是否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

部补正申请材料，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。

实地核查

根据需要实地核查

不予许可
决定

办结

发《准予运输许可证》或《驳回

通知书》，通知申请人领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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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4 项.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审批流程
图

承办科室：治安管理支队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217

申请人领取《准予开工通知书》

作出准予备案决定，发放《准予开工通

知书》

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发《驳回
通知书》，说明理由，并告知依法申请
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行政机关发现行政许
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
重大利益的，应告知利
害关系人，申请人和利
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
述和申辩，行政机关应
当听取申请人和利害
关系人的意见。

专家现场评估
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
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
式，行政机关能够当场
作出决定的，应当当场
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
决定。

决 定
依法当场或在受理后 2 个
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不予
许可的决定。非当场许可
的，通知申请人领取许可
决定的时间、地点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
法定形式的，当场返回
材料，发放一次性《补
正告知》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
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
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
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
料的，出具《受理通知
书》。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内
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
予受理通知书》，告知申
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。

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

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，行政

机关应告知申请人，利害关系

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；依法

要求听证的，行政机关应当组

织听证。

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提出申请

申请人申请

受 理
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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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科室：治安管理支队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217

第 15 项.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工程验收流程
图

申请人领取《合格证》

作出准予备案决定《合格证》。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发《驳回
通知书》，说明理由，并告知依法申请
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行政机关发现行政许
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
重大利益的，应告知利
害关系人，申请人和利
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
述和申辩，行政机关应
当听取申请人和利害
关系人的意见。

专家现场评估
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
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
式，行政机关能够当场
作出决定的，应当当场
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
决定。

决 定
依法当场或在受理后 5 个
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不予
许可的决定。非当场许可
的，通知申请人领取许可
决定的时间、地点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
法定形式的，当场返回
材料，发放一次性《补
正告知》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
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
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
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
料的，出具《受理通知
书》。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内
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
予受理通知书》，告知申
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。

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

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，行政

机关应告知申请人，利害关系

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；依法

要求听证的，行政机关应当组

织听证。

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提出申请

申请人申请

受 理
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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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6 项.机动车登记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车管所

联系电话：0557-12123

作出准予登记的书面决定，当场登记。发放

《机动车行驶证》、《机动车登记证书》、《检

验合格标志》、《机动车号牌》。

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
发《驳回通知书》，说明理由。

申请人到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

业务大厅提出申请

审 查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
的，当场返回材料，发放一次性《退
办告知》。

审 查
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
式，当场作出决定，给予查验车辆，当场作
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。

受 理
查验岗收到申请材料 1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

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

决 定
业务受理岗依法当日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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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7 项.机动车临时通行牌证核发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车管所

联系电话：0557-12123

作出准予临时通行牌证核发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发
《驳回通知书》，说明理由。

申请人到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

业务大厅提出申请

审 查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
的，当场返回材料，发放一次性《退
办告知》。

审 查
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
式，当场作出决定，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
可决定。

受 理
查验岗收到申请材料 1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

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

决 定
业务受理岗依法当日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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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8 项.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核发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车管所

联系电话：0557-12123

作出准予补领、换领的书面决定。给予补领、

换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。

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发
《驳回通知书》，说明理由。

申请人到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

业务大厅提出申请

审 查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
的，当场返回材料，发放一次性《退
办告知》。

审 查
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
式，当场作出决定，给予查验车辆，当场作
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。

受 理
查验岗收到申请材料 1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材料可

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

决 定
业务受理岗依法当日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



19

第 19 项.机动车驾驶证核发、审验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车管所

联系电话：0557-12123

申请人到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

业务大厅提出申请

审 查
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
式，当场作出决定，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
可决定。

审 查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
的，当场返回材料，发放一次性《退

办告知》。

作出准予申领的书面决定，给予审验机动车

驾驶证，打印机动车驾驶证副本。

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
发《驳回通知书》，说明理由。

受 理
查验岗收到申请材料 1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

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

决 定
业务受理岗依法当日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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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0 项.校车驾驶资格许可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车管所

联系电话：0557-12123

作出准予申请的书面决定。打印机动车驾

驶证。

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
发《驳回通知书》，说明理由。

申请人到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

业务大厅提出申请

审 查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
的，当场返回材料，发放一次性《退
办告知》。

审 查
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
式，当场作出决定，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
可决定。

受 理
查验岗收到申请材料 1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

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

决 定
业务受理岗依法当日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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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1 项.非机动车登记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车管所

联系电话：0557-12123

作出准予登记的书面决定，给予当场登记。

发放非机动车号牌。

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
发《驳回通知书》，说明理由。

申请人到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

业务大厅提出申请

审 查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
定形式的，当场返回材料，
发放一次性《退办告知》。

审 查
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、
符合法定形式，当场作出决定，
给予查验车辆，当场作出书面
的行政许可决定。

受 理
查验岗收到申请材料 1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

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

决 定
业务受理岗依法当日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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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2 项.涉路施工交通安全审查流程图

不

符

合

决定

承办科室：交管科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526

申请：申请人提供申请

材料

受理

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

理工作，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

更正。

审查

申请材料是否齐全、是否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

申请人是否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

正申请材料，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。

实地核查

根据需要实地核查

办结

发准予施工的书面决定或《驳回通知书》，通

知申请人领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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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.户口迁移审批流程图

材料不全
要求补正材料的

不符合条件
不同意受理

受理

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

受理上报

审核

县分局予以调查审核

口民警审核

承办科室：各公安派出所、埇桥区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

联系电话：0557-2812636

发放不予受理通知书

或当面告之

发放补充材料通知书或

当面告之

申请

申请人到公安局窗口

（派出所）提交材料

办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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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4 项.犬类准养证核发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埇桥分局治安管理大队

联系电话：0557-2553090

申请：申请人提供申请材料

受理：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有关要求的，一

次性告知申请人；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

机关职责范围的不予受理，申请材料齐全且符

合有关要求予以受理，发放书面受理决定。

审查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

是否批准

制发不予许

可决定并告

知理由。
根据审核情况，做出予以许可的决定并向申请方

出具许可决定书并向社会公开，抄送相关部门

否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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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科室：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公安综合窗口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035

第 25项.普通护照签发流程图

申报材料：

见附件

审 核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
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
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
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出具
《受理通知书》。

受 理
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

申请人申请

到出入境部门办理

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发
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说明理
由，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
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审 批
市级出入境部门负责
人根据申请人的相关
信息和提交材料进行
审批。

决 定
证件办结，通过邮寄或到
公安机关领取的方式，发
放给申请人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
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发
放一次性《补正告知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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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科室：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公安综合窗口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035

第 26 项.出入境通行证签发流程图

申报材料：

见附件

审 核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
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
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
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出具
《受理通知书》。

受 理
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

申请人申请

到出入境部门办理

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发
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说明理
由，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
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审 批
市级出入境部门负责
人根据申请人的相关
信息和提交材料进行
审批。

决 定
证件办结，通过邮寄或到
公安机关领取的方式，发
放给申请人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
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发
放一次性《补正告知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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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7 项.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核发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出入境管理支队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038

申请：申请人提供申请材料

受理：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有关要求的，一次

性告知申请人；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

职责范围的不予受理，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有关

要求予以受理，发放书面受理决定。

审查：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

是否批准

制发不予许

可决定并告

知理由。
根据审核情况，做出予以许可的决定并向申请方

出具许可决定书并制发证件。

否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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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科室：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公安综合窗口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035

第 28项.内地居民前往港澳通行证、往来港澳通行证和签注签发
流程图

申报材料：

见附件

审 核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
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
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
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出具
《受理通知书》。

受 理
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

申请人申请

到出入境部门办理

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发
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说明理
由，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
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审 批
市级出入境部门审核
无问题后报省厅出入
境管理局审批。

决 定
省厅出入境管理局审批
通过后，制作前往港澳通
行证，并发证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
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发
放一次性《补正告知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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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科室：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公安综合窗口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035

第 29 项.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和签注签发流程图

受 理
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

申请人申请

到出入境部门办理

申报材料：

见附件

审 核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
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
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
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出具
《受理通知书》。

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发
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说明理
由，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
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审 批
市级出入境部门负责
人根据申请人的相关
信息和提交材料进行
审批。

决 定
证件办结，通过邮寄或到
公安机关领取的方式，发
放给申请人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
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发
放一次性《补正告知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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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科室：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公安综合窗口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035

第 30 项.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签发流程图

申报材料：

见附件

审 核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
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
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
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出具
《受理通知书》。

受 理
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

申请人申请

到出入境部门办理

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发
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说明理
由，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
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审 批
市级出入境部门负责
人根据申请人的相关
信息和提交材料进行
审批。

决 定
证件办结，通过邮寄或到
公安机关领取的方式，发
放给申请人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
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发
放一次性《补正告知》。



33

根据调查取证结果

办案人员提出处理

意见

结案归档

决定行政处罚

的，制作《公安

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并送达当事

人

处罚前告知：在作

出行政处罚决定

前应制作《公安行

政处罚告知笔

录》，告知被处罚

人处罚的事实、理

由、依据、处罚种

类与幅度、被处罚

人享有的陈述权、

申辩权等

由 2 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，询问

时应制作《询问笔录》交被询问

人签字确认；扣押物品时应制作

《扣押物品清单》一式两份，由

办案人员、被扣押物品持有人、

见证人签字确认后，一份交给被

扣押物品的持有人，一份附卷。

受理案件

工作中发现、群

众报案、举报、

控告等

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

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

执行决定

第 31项.对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》规定的处罚流程图

一般程序
救
济
途
径

调
查
取
证

处
罚
前
告
知

承办科室：非管办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1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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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2-140 项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交管科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517

案件来源

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

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

告知拟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

依据和陈述申辩的权利

立 案
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，并按程序报批

调查取证
2 名及以上执法人员进行检查，出示执法证件，依法收集
整理证据材料

审 批
调查终结后，拟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并按程序审批

拟定处罚意见
机构负责人决定拟处罚意见，重大复杂案件由案审委员会

或行政办公会集体讨论决定

处罚告知

依法制作并送达

行政处罚告知书

撤销立案
1、情节轻微且已改
正；2、违法事实不
能成立的

移送处理
1 违法案件不属
于本机关处罚事
项的；2、涉嫌犯
罪的

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重大处罚依申请召开听证会

当事人的事实、理由或证

据成立，行政机关改变原

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

依法制作处罚决定

送达执行

重 大

处 罚

报 备

案

结 案

归 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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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41-163 项出入境管理行政处罚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出入境管理支队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038

报案、投案、举报、工作中发现 受案 填写受案登记

表

调查取证：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，开展调

查、检查，收集证据、调查终结，承办人写出调查终结报告。

提出初步意见

根据认定的违法事实和法律依据提出处理意见

行政机关负责

人批准不予处

移送有关部门处理

送达处罚事先告知书

告知当事人拟处罚的事实、理由和依

据

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

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，情节复杂

的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决定

制作处罚决定

书

送达决定书

宣告后当场交付或七日内送达并交待

诉权

执行

当事人 15日内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或 20元以下、

事后难以执行的以及特别情况下当场收缴

结案

不需处罚

拟

处

罚

构成犯罪

对“三非”人员需执行拘留

审查的，报批后执行拘留审

查

报省厅进行身份核查

需强制措施的

身份确认后拟遣送

出境的

遣送出境执行

结案

受案之日起 30日内办结，案情复杂经

上级公安机关批准可延长一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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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66 项.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其代表机构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

流程图

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（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强制措施的，24小时内补批）

不符合采取强制措施条件 符合采取强制措施条件

依法作出其他处理 出示执法证，通知当事人到场。

当事人到场 当事人不到场的，邀请见证人到场，由见证

人和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盖章

当场做笔录、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

30日内查清事实，作出处理决定，情况复杂的经公安机

关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。

承办科室：非管办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196

告知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的理由、依据及依法享有

的权利、救济途径，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、申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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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64、167-170 项出入境行政强制流程图

以对违反出入境管理的外国人采取的强制措施为例

承办科室：出入境管理支队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038



38

第 165、170-176 项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流程图

以收缴上道路行驶的拼装机动车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为例

承办科室：法制科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529

收缴

发现上道路行驶的拼装机动车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

的机动车的，口头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、拟收缴非法

装置及依据

告知其可以陈述和申辩，并认真听取

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应当当场交付

当事人；当事人拒收的，由交通

警察在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注

明，即为送达

自行车、三轮车

加 装动 力装 置

的，当场处罚并

收缴罚款

陈述和申辩不成立的，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凭证，交由当

事人签名

责令当事人拆除非法装置或者强制拆除，予以收缴

24 小时内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及收缴的物品交

所属执法单位，并录入综合信息应用系统

对收缴的物品拍照存档，违法行为处理完毕后，按规定销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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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79 项.户口补录流程图

材料不全
要求补正材料的

不符合条件
不同意受理

受理

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

理上报

审核

县分局予以调查审核

口民警审核

承办科室：各公安派出所、埇桥区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

联系电话：0557-2812636

发放不予受理通知书

或当面告之

发放补充材料通知书或

当面告之

申请

申请人到公安局窗口

（派出所）提交材料

办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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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80 项.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跨省（市）时间和路线核准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交管科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157

辖区交警大队受理

途径地无意见的，予以

核准。
途径地不同意的，不予核准。

市级公安交管部门按照行驶路线征求途径地交管部门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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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81 项.旅馆歇业、转业、合并、迁移、改变名称等情况备案

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治安管理支队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217

受理

收到备案材料当场完成备案材料的受理工作，材

料可当场更正补充的，允许当场更正补充。（办理

迁移业务所需手续与新开办等同）

审查

核实备案材料是否齐全或者申请人是否按照

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。

予以备案，换发《特种行业许可证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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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82 项.治安保卫重点企业、事业单位治安保卫机构设置和人员配

备情况备案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治安管理支队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217

受 理

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

申请人申请

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办理

申报材料：

见附件

审核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

合法定形式。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

场发放一次性《补正

告知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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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科室：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公安综合窗口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035

第 183 项.单位派遣人员赴港澳商务备案流程图

申报材料：

见附件

审 核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
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
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
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出具
《受理通知书》。

受 理
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

申请人申请

到出入境部门办理

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发
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说明理
由，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
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审 批
市级出入境部门科长
根据申请人的相关信
息和提交材料进行审
批。

决 定
证件在 5个工作日办结，
并发放给申请人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
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发
放一次性《补正告知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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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84 项.教练车指定路线办理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车管所

联系电话：0557-12123

盖章核发

领导审批

辖 区 大 队

辖区交警大队受理

业务窗口审核

路线不符合要求的

退回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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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85 项.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调解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事故科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5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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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86 项.保安从业单位备案流程图

改正后

不符合

承办科室：治安管理支队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040

申请

提出申请，提交相关申请材料

不
符
合/

不
属
受
理
范
围

申

请

受

理

后

符

合

不予受理决定书/
补正告知书

受理决定书
受理

收到申请材料后，决定是否办理

不符合
材料审核

（鉴定评审机
材料改正

符
合

审查

符合

决定

办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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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87 项.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事故科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5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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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88 项.受理加入、退出中国国籍的申请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公安综合窗口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035

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发
《不予批准通知书》。

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
发《不予批准通知书》，说
明理由，并告知依法申请复
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审批
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后
发放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入
籍证书》或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退籍证书》给申请
人。

申报材料：

见附件

初审
市级出入境部门科长根
据申请人的相关信息和
提交材料进行初审。

受 理
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。

申请人申请

到出入境部门办理

复核
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
队复核材料，复核同意后
上报国家移民管理局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
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发
放一次性《补正告知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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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89 项.自然灾害、重大交通事故、恶劣天气等条件下对高速公路
实施交通管制流程图

承办科室：高管办

联系电话：0557-3662560

出现自然灾害、重大交通事故、恶劣天气等道路通行条件受限，需要启动交通管制情形

启动一级交通管制 启动二级交通管制 启动三级交通管制

关闭高速出入口；主线车辆

分流或容留；警车压速带

道；路面车速降至每小时 20

公里以下并尽快驶离高速

道口间断放行；路面限

速每小时 60公里以下通

行。

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、大中型

客车、大型载货汽车、超限车

辆进入高速公路，对其他车辆

实施间断放行；路面限速每小

时 40公里以下通行。

应视情采取其他辅助性措施：强化施工路段管理；发布预警提示信息；维护站区交通秩序；加强路面巡查巡控；加强外

围交通分流。

气象条件发生变化或道路通行条件好转，按规定变更交通管制等级或解

除交通管制

启动四级交通管制

管制路段临时限速 80

公里/小时，并保持安

全车间距。


